
新竹市

第七屆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委員會

112年第 1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    間：112 年 03 月 30 日（星期四）上午 10 時

貳、地    點：新竹市政府第一會議室

參、主    席：高主任委員虹安（張副主任委員治祥代理）         紀錄：黃淑雯

肆、與會人員：（如簽到簿）

伍、主席致詞：(略)

陸、報告事項：

報告案一：112年預算編列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(一 ) 112 年度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 (以下簡稱公彩盈餘基金 )預算數

369,582 千元，與 111 年度預算數比較增加 74,581 千元。

(二) 112 年度公彩盈餘基金預算數增加原因 (詳見會議資料第 3 頁)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二：委員實地考核受補助單位辦理活動情形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(一)依據「公益彩券盈餘運用及管理考核指標」辦理。

(二)邀集委員實地考核受補助單位辦理活動情形截至 111 年 12 月 31 日計 9

案(詳見會議資料第 4-6 頁)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三：本府所設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管理之辦理情形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(一)本府公彩盈餘基金納入集中支付，已建立評核機制及強化監督功能：

1.每日監控公庫可動支金額，確保該基金支用無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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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制定管制作業規範：110 年度已制訂「新竹市政府市庫庫款簽撥原則及

順序」，第一優先支付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相關款項。

 (二)評估報告：

1.公益彩券盈餘當年度運用計畫，如報告事項報告案八 (詳見會議資料

第 27-35 頁) 。

2.上一年度或最新盈餘待運用數及基金餘額：

(1)111 年度盈餘待運用數(餘額)為 2 億 9,506 萬 7,992 元。

(2)最新(截至 112 年 2 月 28 日)盈餘待運用數為 3 億 4,837 萬 2,029 元。

(三)該基金自 102 年起納入集中支付，可簡化帳務流程，節省行政成本。納

入集中支付後，公彩盈餘基金仍保有其獨立之收支明細分戶，且均依

時支付該基金之各項款項，本府未曾妨礙其專款專用之資金需求，更

不會妨礙基金設立目的及社會福利推動。

(四)本府 112 年度與台灣銀行新竹分行簽訂之透支契約，截至 112 年 2 月

28 日止，仍有透支餘額 30 億餘元可供動用。又本府一年以上債務比率

為 29.05%，未滿一年債務比率為 3.92%，公共債務比率均在公共債務

法規定之債限比率內，並無公庫透支額度用磬及公共債務比率逾債限

而無法新增舉債同時發生之虞，因此，不會妨礙該基金運用之效能。

(五)本府公彩盈餘基金自 102 年起納入集中支付，且依台銀活期儲蓄存款

按日計息給付公彩盈餘基金，本府 110 年度已制訂「新竹市政府市庫庫

款簽撥原則及順序」，將公彩盈餘基金相關款項列為第一優先支付項目。

爰本府公彩盈餘基金雖納入集中支付統一調度，但仍可確保其餘額能

支應相關款項無虞 (會議資料第 7-8 頁) 。

決議：洽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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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告案四：有關 111年度暨以前年度申請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保留預

算報告案。

說明：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辦理保留預算計畫計有 1 案，計 170 萬元(會議

資料第 9-10 頁)。

社會處孫宜華科長說明：

有關「新竹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大樓 4樓至 7樓室內裝修工程委託

規劃、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案」，廠商已於今（112）年 3月完成基本規

畫設計，目前進行細部設計，預計 4 月下旬完成。若細部設計完成審議，

後續將進行工程採購程序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五：111年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超支併決算預算報告案。

說明：截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辦理超支併決算計畫計有 6 案，計 1,208 萬 9,000

元(會議資料第 11-13)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六：111年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調整容納報告案。

說明：辦理調整容納計畫計有社會救助、老人福利服務、兒童及青少年福利服

務、婦女福利服務、身心障礙者福利服務、社會工作福利服務、推展社區

發展工作及推展志願服務工作計 8 項福利服務項下等 52 項計畫，經費

共計 929 萬 3,000 元(詳見會議資料第 14-25 頁)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七：111年公益彩券盈餘分配基金辦理補辦預算報告案。

說明：辦理補辦預算計 2 案(詳見會議資料第 26 頁)：

1、 為協助民眾查詢老人乘車電子票卡之社會福利點數及票卡製作所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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購置 1 台老人乘車電子票卡印卡設備，計 9 萬 9,000 元。

2、 本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大樓後方的防火巷被堆積雜物，擔心有人抽菸

亂丟菸蒂引發火災，影響安全，爰增設監視器，計 3 萬 6,000 元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八：111年各業務計畫之分項經費執行數報告案。

說明：各業務計畫經費依進度執行，整體執行率達 91%。惟部分業務因疫情關

係，相關會議、課程及活動，延後或暫緩辦理，執行未如預期。各業務

計畫推動重點摘要(詳見會議資料第 27-35 頁)。

決議：洽悉。

報告案九：111年各業務計畫之重點社會福利方案執行情形報告案。

說明-：運用公彩盈餘基金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服務，透過本府自辦、委託民間

或補助機構及團體方式，共同推動福利服務(詳見會議資料第 36-66 頁)。

（1） 社會救助之重點社會福利方案：

陳委員振權建議：

有關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服務，應加強宣

導，讓更多人知道此項服務。本市公益彩券經銷商有 107個據點，建議

可以印製呷熊飽服務海報或折頁，放置於經銷商據點，增加宣導效益。

沈委員俊賢建議：

有關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服務，有些時候

餐食券會被民眾遺失，或因受限於附近餐食點使用不便及餐食雷同，

會減低民眾持續使用意願。因應目前計畫是透過里鄰長通報社工員，補

助家戶為單位之方式，建議未來可修訂補助計畫，增加通報來源為學

校端，補助以個人為主，增加實際對孩子的照顧。

社會處羅科長嬿青回應：

有關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服務，已透過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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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及鄰里長等單位的宣導。針對陳委員建議，將於會後印製海報或折

頁，增加宣導模式。

另，針對沈委員建議，將進行前開服務計畫之法規修正及調整，

落實對孩童的照顧，提高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

服務執行效益。

（2） 社會工作福利之重點社會福利方案：

沈委員俊賢說明：

全國寄養家庭數量目前確實大幅下降，召募寄養家庭也確實面臨

很大困境，多以家有學齡前或學齡階段兒童及空巢期家庭為主，但因

受限於需安置照顧之兒童及少年諸多因素，及寄養家庭本身的考量，

實際服務量實屬不足，未來將透過重新召回曾經提供過服務之家庭、增

加專業人員（如：具有保母資格之居家托育人員）投入中、短期安置服

務，並以家外安置模式，增加安置服務量能。

社會處魏副處長幸雯回應：

針對不能於原生家庭照顧之兒童及少年，本處採行機構安置、寄養

家庭服務、居家保母照顧及親屬安置等多元模式。但因本市機構安置只

有 3家，服務量確有不足，本處已確實依據中央政策，針對社安網精

進家外安置計畫，重新召募退休或服務暫停之寄養家庭，以期提高安

置服務量能。

（3） 其他：

趙委員美盈建議：

雖然有些計畫預算執行數不高，但績效執行量都很高，可見社會

處同仁都很努力及用心，積極增加績效及擴展服務，另，委員會所呈

現的會議資料非常完整，能夠同時提供預算執行及績效執行，顯示承

辦單位非常用心，在此感謝社會處的服務團隊。但未能呈現服務提供過

程中所遇困境，是可惜之處，相信社工於服務過程中必是辛苦及困難

重重的，期待長官能多給予支持及協助。

有關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服務，是一種

跨越餐食及現金的服務概念，應注意民眾使用餐食券換取現金的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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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換取食物後丟棄等問題，未來修改計畫時，應多加考量。

另，很感謝貴府財主單位支持預算編列，且核銷流程相對順暢，

能夠一起推動社會福利服務。

社會處魏副處長幸雯回應：

謝謝趙委員對於同仁的肯定，身為社工都會積極且努力的服務弱

勢族群， 提供服務對象最佳照顧，不論是直接的個案服務工作，或間

接的社會行政工作，都能努力執行及推動，社會處團隊將持續精進及

積極擴展服務。

有關「補助弱勢民眾及家庭餐食服務費用(呷熊飽)」服務，社會處每

年皆積極開發合作店家，目前可提供服務單位已達近 300家，會後將

針對此政策進行研議，就目前針對家戶服務原則能擴及更多民眾使用。

陳委員振權建議：

因應今年度公益彩券經銷商重新召募及抽籤，本市有 107家經銷

商名額，目前約有 2 千人報名，可能會有許多現行經銷商面臨失業，

請社會處及勞工處協助就業問題。

社會處魏副處長幸雯回應：

有關低收入戶及身心障礙者申請公益彩券經銷商，本處負責資格

審查部分，再由公益彩券營運銀行進行抽籤等事宜。本處如遇經銷商面

臨失業問題，將轉案勞工處協助就業輔導。

決議：感謝委員的建議，並請業務單位依委員建議研議。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

捌、主席裁示：
感謝各位委員參與、指導及對市政提供寶貴意見。提醒同仁針對政策、修

法及服務方針等，可向委員請益及加強互動，如遇任何困難，也應即時提出。
另謝謝財主單位辛苦地針對經費支用嚴格把關，並協助同仁順利完成核銷作
業，共同為本市社會福利服務持續努力。

玖、散會時間：11 時 30 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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